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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 物 諮 詢 委 員 會  
委 員 備 忘 錄  

 
 

進 度 報 告  
 
 
目 的  
 
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匯 報 自 古 物 諮 詢 委 員 會 （ 古 諮 會 ） 於

二 ○ ○ 八 年 四 月 十 六 日 舉 行 會 議 以 來 ， 古 物 古 蹟 辦 事 處 （ 古 蹟

辦 ） 各 項 工 作 的 進 展 。  
 
 
歷 史 建 築 及 構 築 物  
 
古 蹟 的 宣 布  
 
宣 布 九 龍 塘 瑪 利 諾 修 院 學 校 為 古 蹟  
 
2 .  在 得 到 行 政 長 官 的 批 准 後 ， 校 舍 已 於 二 ○ ○ 八 年 五 月 十

六 日 根 據《 古 物 及 古 蹟 條 例 》（《 古 蹟 條 例 》）藉 憲 報 公 告 宣 布 為

古 蹟 。 瑪 利 諾 修 院 學 校 在 二 ○ ○ 八 年 五 月 十 七 日 舉 行 典 禮 ， 慶

祝 七 十 一 周 年 校 慶 暨 校 舍 列 為 古 蹟 。  
 
宣 布 司 徒 拔 道 4 5 號 景 賢 里 為 古 蹟  
 
3 .  委 員 在 二 ○ ○ 八 年 一 月 二 十 五 日 的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通 過 支

持 宣 布 景 賢 里 為 古 蹟 。 有 關 通 知 已 於 二 ○ ○ 八 年 四 月 二 十 九 日

根 據 《 古 蹟 條 例 》 第 4 條 送 達 擁 有 人 並 張 貼 於 該 址 。 自 上 述 日

期 起 計 的 一 個 月 內 沒 有 收 到 反 對 該 項 擬 議 宣 布 的 意 見 ， 現 正 徵

求 行 政 長 官 批 准 宣 布 景 賢 里 為 古 蹟 。  
 
修 復 和 維 修 計 劃  
 
4 .  古 蹟 辦 現 時 正 在 處 理 的 兩 項 大 型 修 復 計 劃 的 進 展 詳 列 如

下 ：   
 

( i )  八 鄉 上 村 植 桂 書 室 的 修 復 工 程  
 

植 桂 書 室 於 二 ○ ○ 七 年 五 月 列 為 法 定 古 蹟，現 已 取 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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撥 款 進 行 全 面 修 復 工 程。建 築 署 現 正 安 排 為 修 復 工 程

招 標，工 程 預 計 於 二 ○ ○ 八 年 七 月 展 開，並 於 二 ○ ○

九 年 年 中 完 竣 。  
 
( i i )  司 徒 拔 道 4 5 號 景 賢 里 的 修 復 工 程  
 

擁 有 人 現 正 安 排 為 大 宅 進 行 全 面 的 修 復 工 程，古 蹟 辦

則 提 供 專 業 意 見 和 支 援。為 配 合 修 復 工 程，古 蹟 辦 已

委 任 廣 州 大 學 的 湯 教 授 為 項 目 總 監，擬 定 修 復 工 作 的

規 格 和 繪 圖。修 復 工 程 將 於 二 ○ ○ 八 年 八 月 展 開，整

個 修 復 項 目 預 計 於 二 ○ 一 ○ 年 年 底 完 成 。  
 
 

考 古 項 目  
 
勘 探 ／ 發 掘  
 
5 .  古 蹟 辦 在 二 ○ ○ 八 年 四 月 至 六 月 期 間 進 行 的 考 古 項 目 進

展 摘 要 見 附 件 A。  
 
發 掘 牌 照  
 
6 .  根 據 委 員 的 建 議 ， 當 局 曾 在 二 ○ ○ 八 年 四 月 至 六 月 期 間

發 出 牌 照 給 ：   
( a )  艾 倫 ‧ 金 馬 倫 （ E l l e n  C a m e r o n） 女 士 ， 就 啟 德 發 展

計 劃 進 行 考 古 影 響 評 估 ；  
( b )  C h r i s t o p h e r  D a y 博 士 ， 就 流 浮 山 的 住 宅 發 展 項 目 進

行 考 古 勘 探 ；  
( c )  劉 茂 女 士 ， 在 林 村 河 上 游 和 社 山 河 進 行 考 古 監 察 ；  
( d )  王 文 健 先 生 ， 在 大 埔 樟 樹 灘 進 行 考 古 勘 探 ；  
( e )  艾 倫 ‧ 金 馬 倫 女 士 ， 就 改 善 梅 窩 面 貌 工 程 進 行 考 古

勘 探 。  
 
7 .  有 關 發 出 考 古 牌 照 各 項 目 的 進 展 ， 摘 錄 於 附 件 B。  
 
 
教 育 及 宣 傳  
 
統 計 資 料  
 
8 .  古 蹟 辦 在 二 ○ ○ 八 三 月 至 四 月 期 間 舉 辦 的 宣 傳 和 教 育 活

動 統 計 資 料 載 於 附 件 C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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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 育 活 動  
 
古 蹟 導 賞 團  
 
9 .  古 蹟 辦 於 二 ○ ○ 八 年 三 月 至 四 月 期 間 ， 為 各 文 物 徑 、 文

物 遺 址 、 香 港 文 物 探 知 館 （ 探 知 館 ） 和 屏 山 鄧 族 文 物 館 共 安 排

1 2 7 個 古 蹟 導 賞 團 ， 參 加 人 數 達 4  2 4 8 人 ， 詳 見 附 件 D。  
 
講 座 與 工 作 坊  
 
1 0 .  古 蹟 辦 在 二 ○ ○ 八 年 三 月 至 四 月 期 間 舉 辦 了 六 個 講 座 。

此 外，古 蹟 辦 特 別 為 學 校 舉 辦 了 1 4 個 工 作 坊，共 有 4 0 4 人 參 加。

有 關 講 座 和 工 作 坊 的 詳 情 見 附 件 E。  
 
文 物 之 友 與 青 少 年 文 物 之 友  
 
11 .  古 蹟 辦 在 二 ○ ○ 八 年 三 月 二 十 二 日 為 青 少 年 文 物 之 友 舉

辦 了 孫 中 山 紀 念 館 導 賞 團 ， 並 在 二 ○ ○ 八 年 四 月 二 十 七 日 為 文

物 之 友 安 排 了 牛 棚 藝 術 村 導 賞 團 。 二 ○ ○ 八 年 青 少 年 文 物 之 友

的 招 募 工 作 已 展 開 ， 本 年 度 計 劃 招 募 共 4 0 名 青 少 年 文 物 之 友 。

古 蹟 辦 將 在 二 ○ ○ 八 年 八 月 為 新 一 批 青 少 年 文 物 之 友 提 供 精 修

培 訓 課 程 ， 內 容 包 括 工 作 坊 、 古 蹟 導 賞 團 等 。  
 
 
 
 
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古 物 古 蹟 辦 事 處  
二 ○ ○ 八 年 六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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